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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政策解读
近日桦川县农业农村局编制了《桦川县农村地区散煤替代改造项目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现解读如下;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散煤替代工作，为全面做好桦川县农村地区散煤替代工作我县同时借鉴了其他县(市）区的先进做法，针对我县散煤替代工作开始调研，结合佳木斯市农村地区散煤替代改造项目的相关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出台了《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第一部分明确了总体要求、基本原则。将农村地区散煤替代工作与大气污染防治，改善人居环境相结合坚持农户自选原则、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坚持协同推进原则、坚持示范引领原则，把农村地区散煤替代改造项目打造成为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坚决打赢农村清洁取暖攻坚战。 
《实施方案》第二部分提出了补贴对象及补贴形式。补贴对象为桦川县行政区域内农村地区常住的农户， 不包括已享受过其它资金补贴的农户。在2021 年 4 月 2 8 日 至 2023年9月30日期间实施的农村地区散煤替代改造项目也纳入补贴范围。补贴形式为农村地区散煤替代改造项目补贴采取“先建后补”方式实施。由农户确定改造意愿、填报申请、委托村委会实施统一采购、统一安装。验收合格后，由乡(镇)统一将补 贴资金下拨至村委会，并由村委会将代发的改造补贴资金支付给采购和安装企业。
《实施方案》第三部分明确了改造标准及补贴政策。改造标准为选购的清洁供暖设备要符合国家能源局发 布的《清洁采暖炉具技术条件》 (NB/T34006)《  清洁炊事烤火 炉具技术条件》 (NB/T34009)  要求，要有专业检测机构检测的 相关质量报告。炉具采购安装要同该品牌产品安装使用情况挂钩，同售后服务情况挂钩。按照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清洁采暖炉具系统安装验收规范》(NB/T11042)  的相关要求组织调试验收工作。补贴政策为农  村住宅具有合法手续的，实施“煤改电、煤改生物质、煤改气” 的设备购置及安装，中央资金原则上每户每台补贴最高2150元。  根据我县实际，实行差异化补贴标准，改造生物质锅炉的补贴金  额最高2150元；改造暖气片炉台8刃(含8刃)以上的补贴金  额最高2150元，8刃以下的补贴金额最高2100元；改造干烧炉  台8刃(含8刃)以上的补贴金额最高2100元，8刃以下的补  贴金额最高2050元；煤改电锅炉的最高补贴标准为2150元，超出部分不给予补贴，没达到最高补贴标准的按照实际改造金额进行补贴。
《实施方案》第四部分明确了工作步骤。前期准备阶段。开展前期工作，各乡(镇)并组织村屯召开“农村地区散煤替代改造工作启动会”,安排部署相关工 作，摸清底数、组织测算，本着务实求真的工作原则，各乡(镇)、 村屯，填写改造排查单、签订改造自愿单、张贴改造公示单，最 终建立改造台账，形成一账三单的工作模式。由乡(镇)组织所 辖村屯到企业展销地点进行选购，每个村采购的原则上不能超过 2家企业。同时防止改造项目重复享受清洁取暖优惠政策。确定改造任务(户数、面积、改造前照片)、拟改造技术路径，形成年度改造计划备案存档。各乡(镇)及时整理汇总， 将相关材料和数据，按照规定时间上报县农业农村局农村事业发展中心，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中期实施阶段。改造开展时，农户自选符合标准的名  录内产品自行安装，也可委托村委会统一组织安装。做好设备安 装督导检查，以及资料整理、建档、审核备案等工作。县政府将 对改造工作，实行周统计、月调度和季通报制度。各乡(镇)定 期上报工作实施情况及进度情况。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造工作，各 乡(镇)应成立“工作领导专班”,统筹协调改造工作。坚持处 级领导包乡，乡(镇)领导包村，村干部包户的工作方法，充分 发挥党员干部、驻村工作队、村干部、网格员等优势力量，全力 推动改造工作实施落地。同时各乡(镇)组织各村屯组建以包村 领导、村干部、村民，为核心的监督小组，第一时间掌握工作推 进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汇总，形成问题清单，立查立改。以 “为百姓想的周到、用的方便、使的安全”为工作目的，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农村地区散煤替代改造工作。(三)后期验收阶段。项目验收主要流程：①各村完成《农 村地区散煤替代改造项目》建设后，以村为单位进行项目自验， 填报《农户散煤替代用户档案》(见附件3),自验合格后向乡 (镇)政府申报项目验收；②乡(镇)政府按照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清洁采暖炉具系统安装验收规范》(NB/T11042)的相关要求组织调试验收工作。待本乡(镇)全部竣工后，做好项目验收、竣工等文件的整理存档工作，报县农业农村局农业事业发展中心 备案。③县农业农村局自行组织验收组深入农户家中进行现场验收，达到验收全覆盖，并形成农村地区散煤替代改造验收报告。农村散煤替代改造验收应提供以下材料：①散煤替代改造用 户申请表(附件1);②设备合格证或产品检测报告；③农户散煤替代用户档案(附件3)要有改造前、改造后对比照片，改造 农户要手持身份证，身份证号码要清晰可见；④最后实际完成的 农村地区散煤替代改造项目汇总表和乡(镇)农村地区散煤替代 改造项目明细表(附件6和附件7);⑤验收申请报告；⑥项目 验收需要的验收报告、发放补贴收据、发票、农民满意度调查问卷附(附件10)及委托书(附件2)等其他材料。2021年4月一2023年9月农户已安装设备的，需农户向村 委会提出关于申请农村散煤替代补贴资金的请示(附件8),经 乡(镇)政府审核、确认、公示、汇总后，按相关流程发放补贴。 验收时需要提供以下材料：①居民身份证、户口本、农村住宅具 有合法手续的复印件；②农户设备购置、安装费用的发票或相关 证明材料；③农户散煤替代用户档案(附件3);④资金支出凭 证及明细；⑤煤改生物质锅炉和煤改电锅炉的最高补贴标准为 2150元，超出部分不给予补贴，没达到最高补贴标准的按照实际改造金额进行补贴。
《实施方案》第五部分提出了保障措施(一)牢牢抓强组织领导，建立工作协调机制。散煤替代工  作是打赢蓝天保卫战和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一项重要内容，不 仅责任重大，而且任务艰巨。县级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由主管县 长任组长，县农业农村局牵头组成工作领导小组，对全县“散煤 替代工作”进行统筹协调，全面领导，各乡(镇)同时成立工作 领导专班，针对工作具体负责。党政一把手负责，切实加强领导， 落实工作责任，持续巩固深化工作成果。认真落实县领导包乡(镇),乡(镇)领导包村村干部包户的层级责任制压实工
作责任，形成“县、乡、村三级联动”工作模式。牢牢抓靠资金监管，建立资金监管机制。提高资金监 管水平。县农业农村局和各乡(镇)要切实提高资金监管水平， 农业农村局聘请第三方机构对各乡(镇)的资金使用进行监督管 理。各乡(镇)加大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建立完善的 责任追究制度，明确行业主管部门、乡(镇)、行政村的职责， 切实强化对补贴资金的监管，对虚报冒领、挤占挪用、闲置浪费 补贴资金等违规违纪行为依规依纪依法处理处罚追责问责确保资金安全运行。牢牢抓住推进措施，建立督导检查机制。建立工作调 度机制。县政府将定期对各乡(镇)完成任务情况或近期工作安排情况，进行日统计、月调度。各乡(镇)也实施调度机制，时时掌握各村屯工作进展情况，督促开展工作，建立台账、整理档 案内业等工作落实。加强考核督导。县政府将成立督导组，对9 个乡(镇)开展督导检查，根据调度表进行抽查管理；同时乡(镇) 成立督导小组，下派到村屯开展督查检查工作，督导各村屯工作 落实。将对工作进展慢、落实不到位、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的进行 督导问责。村屯向乡(镇)报送，乡(镇)汇总后上报工作领导 办公室，层层上报，严谨开展信息报送工作，为全县改造工作提 供准确的数据依据。同时各乡(镇)要指定责任心和业务能力强 的同志专门负责信息报送工作，各村屯及时按要求时限和内容及时上报工作情况，上报的信息要确保真实、可靠、畅通。牢牢抓准舆论风向，建立宣传常态机制。各乡(镇)、 各相关部门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多渠道、全方位宣传报道与我 县散煤替代相关的各类项目进展和工作情况，提高群众对大气污 染防治的认识，提高清洁能源替代散煤在民生领域的认知度、认 可度，凝聚社会共识，培养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让群众积极主动参与其中，为散煤替代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牢牢抓实工作细节，建立档案管理机制。为了进一步 巩固改造工作成果，各部门、各乡(镇)、各村屯要加强对散煤 替代工作的档案管理。实施一户一档，明确改造时间、安装位置、 使用情况、村民满意情况等。建立散煤替代工作台账，进一步对 已完成数据进行核实，落实改造数据，明确改造的方式和数量，并将散煤替代工作相关资料妥善保管，整理归档备查。
